
灌政办发〔2014〕78号

县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数据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现将连云港市市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数据核查工作的通知》（连公节办〔2014〕3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按通知要求抓紧时间进行自查，确保我县9月中旬顺利通过公共机构能耗数据核查。联系人：胥通辉；电话：83222253；电子邮箱：gnxjgswj@163.com。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日

关于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数据
核查工作的通知

市级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各县区（市开发区、徐圩新区、高新区、云台山景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按照《江苏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能耗数据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苏事管〔2014〕54号）的要求，为确保顺利通过9月下旬省对我市公共机构的能耗数据核查，经研究决定，近期组织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耗数据核查工作。

一、核查目的

通过开展公共机构能耗数据核查，推动公共机构完善各类能耗信息，掌握并分析节能基础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制定和统一能耗数据填报规范、标准及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基础建设整体质量和水平。

二、核查对象及数量

市本级：机关40个，其它各类型公共机构60个；县区：各抽查20个公共机构，其中包括国家机关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其他事业单位，以及团体组织等不同类型公共机构。

三、核查内容

2013年、2014上半年公共机构填报的各类能耗信息，包括单位主要的节能基础信息和用能人数、建筑面积、车辆数量，以及消费的电、油、气、水等所有能源资源数据的完整性、匹配性、真实性及被查单位出具的相关材料与系统信息的一致性等（具体内容见附件）。
四、核查人员组成及核查方式

核查人员由市相关职能部门和县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能耗统计人员组成，分组同步实施。各组根据被查单位在节能管理信息化系统中填报的信息和数据，进行现场逐项对照核查。

五、实施步骤

1．全市各公共机构依据核查内容，迅速开展自查整改，完善台帐等基础资料，做好迎接核查准备。
2．各县区对辖区公共机构进行抽样核查，抽查单位不低于40家（包括国家机关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其他事业单位，以及团体组织等不同类型公共机构），于9月8日前上报自查报告。

3．全市核查工作按照“先市本级、后县区”的顺序安排，具体核查单位和时间另行通知。

4．10月中旬，对核查情况总结梳理，分析节能基础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制定节能基础信息和能耗数据填报规范，并通报核查结果。
六、其他事项

1．本次核查情况将作为各县区和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单位节能工作考核评价内容之一。
2．核查的标准。以各公共机构在节能管理信息化系统中填报的信息和数据为依据，对照各公共机构提供的填报原始资料，核对相关信息和数据的完整性、匹配性和真实性。以每个公共机构满分100分计算，每核查发现一处错误扣1分，扣完为止。不配合核查工作的单位计“0”分，不能提供相关填报依据的，相应项目以错误处理。

3．被核查单位需提供的资料。被核查公共机构需要提供所有涉及核查项目的相关票据资料或证明材料（具体资料见附件核查标准说明）。

4．各县区应提供安装本地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平台的计算机，供核查小组负责同志使用，并指派节能科室负责能耗统计工作人员全程配合数据核查工作。

5．各核查小组对核查出的错误数据，要有记录清单，详细填写错误数据项目、原因等，并由各单位、各县区节能科室人员确认签字。同时，应对核查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形成小组核查情况报告（包括核查单位的类型结构等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种类和原因，以及改进节能基础建设的意见、建议等内容）。

6．车辆保障。在对县区开展抽查期间，原则上由被核查县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保障一台车辆。
附件：能耗数据和主要节能信息填报核查情况登记表

连云港市市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8月27日
附件

能耗数据和主要节能信息填报核查情况登记表（一）

	核查单位名称：                                                        核查得分：

序号
	扣分项目
	填报数据
	正确数据
	错误原因
	备注

	1
	用能人数
	
	
	
	

	2
	建筑面积
	
	
	
	

	3
	车辆数量
	
	
	
	

	4
	能

耗

数

据
	电
	
	
	
	

	5
	
	天然气
	
	
	
	

	6
	
	油
	
	
	
	

	7
	
	水
	
	
	
	

	8
	
	其他

能源
	
	
	
	
	

	9
	
	
	
	
	
	
	

	10
	
	
	
	
	
	
	


能耗数据和主要节能信息填报核查情况登记表（二）

	序号
	扣分项目
	填报信息
	正确信息
	错误原因
	备注

	1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2
	
	单位类型
	
	
	
	

	3
	
	统计员
	
	
	
	

	4
	
	统计负责人
	
	
	
	

	5
	建筑信息
	使用方式
	
	
	
	

	6
	
	竣工时间
	
	
	
	

	7
	
	建筑节能标准
	
	
	
	

	8
	用能设备信息
	空调
	
	
	
	

	9
	
	电梯
	
	
	
	

	10
	
	锅炉
	
	
	
	

	11
	
	服务器
	
	
	
	

	12
	
	其他用能设备
	
	
	
	

	13
	节能工作信息
	
	
	
	


核查人员：                                                       确认签字：
核查标准说明
1、单位基本信息。①“单位名称”应填写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例：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宁海路办事处、江阴市公安局夏港派出所、睢宁县邱集镇中心卫生院；②“单位类型”应按照“公共机构分类”标准填写到具体的类型，比如事业单位的，要填写到“教育事业、科技事业、文化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其他事业”其中一类；③“统计员”应填写负责能耗统计工作人员的姓名、手机号码、办公电话（格式为“区号”+“号码”）；④“统计负责人”应填写单位负责节能工作部门分管能耗统计工作领导的姓名、手机号码（手机号码不能与统计员号码相同）。

2、建筑信息。①“使用方式”应根据单位使用建筑实际填写“全部自用、部分自用、合署办公、商务租用、其他”五种形式中的一种；②“竣工时间”应填写该幢建筑投入使用的年、月、日；③“建筑节能标准”应填写该幢建筑建造设计或改造后，所执行的节能标准。

3、用能设备信息。①“空调”包括各类中央空调、挂壁空调等；②“其他”应在“备注”栏填写设备名称；③各类用能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投入运行时间、能源种类、功率等信息应填写完整、准确。

4、节能工作信息。包括“节能改造、节能宣传教育、节能培训、能源审计情况、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新技术应用”，年度开展的都应完整填写。

5、能耗数据。“用能人数”核对在编在职人数、长期聘用人员（含借用、公勤等人员），会议、培训等以通知等文件为依据；“建筑面积”核对建筑产权证或相关文件证明；“车辆数量”核对实际使用车辆号牌；“能耗数据”核对相关发票等资料。

6、评价标准和依据。以上所列各项节能信息和数据，每核查发现一处漏填或填写不完整、不正确的，扣1分；对各项节能信息完整性、规范性的评定，以《江苏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苏事管〔2013〕102号）、《“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信息化系统”填报补充说明和要求》（苏事管〔2012〕59号）等制度文件为依据。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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